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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检疫审批 

 

第一节 检疫审批目的  

检疫审批，是指检验检疫机构根据货主或其代理人的申请，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批准从国外引进动物、动物产品或在中国国内运输过境动物的要求。 

检疫审批的目的在于，对输入或通过中国境内运输的检疫物，检验检疫机关

根据事先已掌握的输出国或地区疫情，决定是否同意输入或过境，可以减少不必

要的损失，防止危险性动物传染病传入我国。特别是外贸进口，事先办理检疫审

批手续龙为重要。国在世界各国动物疫情是相当复杂的，进口单位不一定了解国

外的疫情，也不能完全掌握国家有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很可能发生盲目引进大宗

检疫物的情况，在抵达口岸时因违法而被退货或销毁，造成经济损失。如果事先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可以让进口单位在进口前了解我国的检疫要求，在对外谈判

中做到心中有数，在签订合同时将我国的检疫要求列入合同，一旦发生上述情况，

进口单位可以依据合同提出索赔，避免损失。 

 

第二节、 检疫审批依据  

检验检疫机构主要是根据以下依据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法法实施条例》

及相关配套法规。 

这些相关法律法规是开展动物检疫工作的基础，是检疫审批工作贯彻执行的

保证。 

（二）中国与输出国签定的双边检疫协定（含协议、备忘录、条款） 

为了使我国输入或输出动物的检疫工作更有针对性，我国检验检疫机关与有

关国家的动物检疫主管部门联系、协商，目前已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

德国、荷兰、加拿大、比利时、丹麦、日本、南非、津巴布韦、澳大利亚、新西

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签定了双边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协定（含协议、备忘

录、条款）300 多个。这些协定是从国外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检疫的基本要求。 

（三）输出国家或地区的动物疫情情况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的报告、我国驻外使馆

的通知及派出兽医官的汇报，随时掌握着国外的疫情情况，当某个国家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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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我国检验机关会及时发出有关通知，禁止从该国进口相对应的动物及动

物产品。如果该国的疫情确实得到有效控制，且符合 OIE 的有关规定，国家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将解除禁止从该国进口相对应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通知。 

 

第三节  审批的权限和范围 

审批种类：审批分为特许检疫审批和进境动物一般检疫审批。 

1、特许检疫审批：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的物品，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 

2、进境动物一般检疫审批： 

①、活动物 

国家局负责审批: 

〈1> 所有种用动物及其遗传物质（精液、胚胎、受精卵、种蛋）; 

〈2〉展览、演艺（演出）、竞赛（放飞）用动物； 

〈3〉屠宰用哺乳动物； 

〈4>野生动物； 

〈5〉过境动物； 

〈6〉从一个直属局辖区内的口岸进境后需调往其他直属局的辖区内饲养、屠宰

（食用）的动物。 

直属局负责审批从本直属局辖区内的口岸进境并在本局辖区内饲养、使用的

如下动物： 

〈1〉伴侣动物（犬、猫等）： 

〈2〉实验动物（大鼠、小鼠、豚鼠等）；  

〈3〉水生动物（鱼、虾、蟹、贝等）； 

〈4〉爬行动物（龟、鳖、珉理等）； 

〈5〉两栖动物（蛇等）。 

②动物产品 

国家局负贵审批： 

〈1〉所有猪产品和美国、加拿大和蒙古的肉类产品； 

〈2〉允许市场销售的肉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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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一个直属局辖区内的口岸进境后需调往其他直属局的辖区内生产、加工、

存放的动物产品； 

〈4〉从中亚五国进口羊毛、皮张和从阿联酋进口澳大利亚绵羊皮。 

直属局负责审批 

〈1〉从本直属局辖区内的口岸进境并在本局辖区内生产、加工、存放的动物产

品； 

〈2〉限定在进境口岸局管辖范围内少量用于宾馆、饭店配餐的肉类产品； 

〈3〉洗净毛、碳化毛、毛条、蓝湿〈干〉皮。 

 

第四节  入境动物和动物遗传物质的审批 

入境检疫审批制度，是由《动植物检疫法》第 10 条规定的，即输入动物、

动物产品必须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入境”是指通过贸易、科技合

作、交换、赠送、援助等方式的输入。 

实施动物检疫审批制度是整个入境动物检疫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检疫工作没有这一部分就难以实现检疫把关、防止疫病从国外传入的总目标。 

入境动物检疫审批的程序可分为申请、隔离场考核、填报审批单、审核批

准。 

一、 申请 

要求从国外输入动物和动物遗传物质的货主及其代理人应在签定输入动物

和动物遗传物质的合同或协议前向检疫审批机关提前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之所以要规定提前申请，是因为在审批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要在动物输入前

30 天完成对临时隔离场的考核，在贸易合同中须列明检疫要求。还要派出我国

的官方兽医到输出国协助做好输出前的检疫工作。 

货主或其代理人在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文件： 

1．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申请表》（以下简称《国进

境动植物检疫许可申请表》），见表 1-1。凡需使用国家隔离场的应提前 3个月

到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理预定手续，并在审批前向隔离场所口岸检验检疫局

预付 50%的隔离场使用费。不能在预定时间内使用隔离场，须重新办理预定手续，

因故取消使用预定隔离场，应及时通知国家局。由于没有在预定时间内使用隔离

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预定使用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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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申请表 

一、申请单位                                      编号: 

名称： 

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本表所填内容真实；保证严格

遵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有关规

定，特此申明。 

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二、进境后的生产加工、使用、存放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三、进境检疫物 

名称 品种 数量 重量 产地 生产加工

存放单位 

是否转基

因产品 

输出国家或地区： 进境日期： 出境日期： 

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 指运地： 

目的地： 用途：  

运输路线及方式： 

进境后的隔离检疫场所： 

 

四、审批意见（以下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填写） 

初审机关意见：（本栏目仅适用于特许

审批）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意见： 

 

 

 

 

经办：    审核：     签发： 

经办日期：     年  月  日 

A00312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境检验检疫局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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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许可证》（见表 1-2）。 

表 1-2 

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许可证 

                                                          编号 

隔离场场址： 

使用单位： 

进口动物名称：                  产地： 

数量：                          入境口岸： 

经我局考核，所申请的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的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及《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管理办法》的规定，现批准为上述入境动物临时

隔离检疫场。 

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种用家畜的隔离检疫一般在国家进出境动物检疫隔离场隔离，不需要进行考

核。其他动物的输入须在临时隔离场隔离检疫。临时隔离场一般由货主提供，货

主应在与国外签定合同、协仪前认真填写《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许可证申

请表》（见表 1—3），向所在地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经口岸检验检疫机

构考核认可后，签发《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场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为 4 个月，

只允许用于一批动物的隔离检疫。 

3．检验检疫机构要求的其它文件。 

二、 审核批准 

审核机关接到货主的申请后，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将作出同意入境的审批决

定，并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进境动植物

检疫许可证》）： 

1．输出国家或地区无重大动物疫情。 

2．符合我国与输出国家或地区签订的有关双边检疫协定、动物检疫议定书。 

3．符合我国有关动物检疫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的有关 

规定，大动物的输入需派出兽医官到国外协助检疫。货主应承担兽医官在国外执

行检疫任务的费用。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的样式如表 1-3。对于经审核不符合检疫要求的，

检验检疫机关将及时通知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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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

章/签字） 

 申请时间  预定进/出境

时间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动物名称 

中文、拉丁

文、（或英文） 

 数量  进/出境口岸  输出国

或地区 

 

地址  

以下内容由动植物检疫机关填写 

疫区  是（ ）  否（ ） 周围环境   符合（）  不符合（） 

围墙、围栏或其它隔离设施 有（ ）无（） 消毒设施   完备（ ）  不完备（ ） 

供水、供电设施  完备（ ）  不完备（ ）

无（） 

粪便、垫料、污水处理设施完备（ ）  不完

备（ ） 无（ ） 

更衣室  有（ ） 无（ ） 畜舍水池条件 好（ ）一般（ ）差（ ） 

其它  

 

 

 

 

 

考 

核 

意 

见 

 

 

 

 

 

 

考核人  时间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考核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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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批单的重新办理 

在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当重新申请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1．变更入境动物的品种或者数量的。 

2．变更输出国家或地区的。 

3．变更入境口岸的。 

4．超过审批有效期的。 

 

第五节  入境动物产品的审批 

入境动物产品的审批程序，大体分为申请、审核、签发审批单。 

一、申请 

申请单位应具有动物产品进口经营权并为对外签定合同或协议的单位，申请

单位应在签定贸易合同或协议前按照检验检疫局内部的分工可直接向国家检验

检疫局或口岸检验检疫局提出申请。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1．经正式批准的具有动物产品进口经营权的有关文件。 

2．与经国家检验检疫局批准注册登记的入境动物产品加工、使用、存放单

位签定的加工、使用或销售、存放协议（合同）。 

3．入境动物产品属来料、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必要时需提供海关核发的“吉

料加工登记手册”或出口合同或出口报关凭证。 

4．必要时需提供入境动物产品的加工工艺或组成部分。 

5．必要时需提供输出国对输出的动物产品的检疫项目、检疫方法和标准。 

申请进口用于科研、捐赠、援助、展览等非贸易性动物产品的单位凭主管部

门出具的审核意见及所在地口岸检验检疫局的意见办理申请。 

 

二、审核 

检验检疫机关在接到申请后，将根据以下内容进行审核： 

1．申请单位是否为经批准的有动物产品进口经营权，是否为直接对外签定

贸易合同或协议者。 

2．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是否符合我国输入动物产品的检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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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出国家有无重大疫情。 

5．申请是否符合要求。 

6．有特别规定的应审核相应的文件材料或证明。 

 

三 、签发审批单 

经检验检疫机关审核符合检疫要求的，签发《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四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的发放 

经审核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检验检疫机关不予以受理，并告之申请单位或不

发给申请单位《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1．申请单位无动物产品进口经营权的，或非对外签订贸易合同或协议者。 

2．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不符合我国输入动物产品的检疫要求。 

4．输出国家或地区有重大疫情的。 

5．输出国家或要区疫情不详或不明确的。 

6．申请不符合要求。 

7．应提交的文件不完备的。 

 

五、检疫审批的重新办理 

在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当重新申请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1．变更入境动物产品的品种或者数量的。 

2．变更输出国家或要区的。 

3．变更入境口岸的。 

4．变更加工、使用、存放单位的。 

5．超过审批有效期的。 

 

六、《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的中止、失效、废止、吊销 

1．超过有效期，《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自动失效。 

2．输出国家或区一旦发生疫情，拟入境的动物产品已在规定的禁止入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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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自动失效。 

3．《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准许多次使用，由入境口岸检验

检疫机构负责核销，使用完后废止。 

4．申请单位违反有关检疫规定，发证机关有权终止《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

证》的使用，情节严重的吊销《进境许可证》。 

5．国家出入出境检验检疫局有权废止其授权的口岸局签发的不符合规定的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第六节、过境动物审批 

过境动物审批制度，是由《动植物检疫法》第 23 条规定的，它要求运输过

境动物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必须事先向国家出入出境检验检疫局提出申请，提交

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出具的检疫证明，输入国家或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

的准许该批动物入境的证明，并说明拟过境的路线，国家检验检疫局审核同意后，

签发《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准许过境。 

过境动物审批的程序大体分为：书面申请、审批批准、签发许可证。 

一、书面申请 

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在动物启运前 30 天向国家检验检疫局提出书面申请，申

请的内容主要包括：货主单位名称、输出国家名称、输入国家和口岸、拟过境的

口岸和时间、运输方式、拟通过的路线等，填写的内容应真实、详细。同时应附

有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检疫证书及输入国家或地区动植

物检疫机关签发的入境许可证。 

二、审批批准 

过境检疫审批的管理机关是国家检验检疫局，同意或批准动物过境的主要条

件是： 

1．输出国家或地区无重大疫情。 

2．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3．输入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动物入境许可证。 

4．装载过境动物的运输工具、装载容器、饲料和铺垫材料，必须符合我国

国家和检疫机关的有关规定。 

5．按照检验检疫机关指定的路线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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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发许可证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国家检验检疫局将在 5个工作日内签发《进境动植

物检疫许可证》。 

 

第七节、特许入境动物病原体的检疫审批 

特许入境动物病原体是特指细菌、真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衣原体、病

毒、寄生虫或其它传染性因子。国家禁止这些动物病原体入境，但确因科学研究

等特殊需要要求引进动物病原体的单位，应至少提前 15 天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申请引进动物病原体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申请《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时应提供下列文件： 

1．《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申请表》。 

2．引进单位科研立项申请报告及主管部门下达课题的批件。 

3．说明使用单位所具备的防疫条件和拟采取的防止动物病原体扩散的书面

材料。 

4．有关口岸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对引进单位的防疫条件和措施的审查意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接到申请后，将对使用单位的防疫条件和措施进行

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签发《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